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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杭上民初字第1408号
STEVEN JIA YING SUN、LU YI SUN、孙超：原

告何忠凯诉你们与JIA LU SUN、杭州南山路东侧整合
指挥部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7年
12月5日下午2点45分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949号

杭州壹杆清娱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电
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为与被告杭州壹杆清娱乐
有限公司、第三人杭州中都百货有限公司返还原物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102民初9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516号

黄金浩、黄兴卫、黄中中、洪兰芬：本院受理杭州
至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2民
初15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984号

黄召：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四楼第 13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479号

马华程、陈晓明、张卫红：本院受理浙江顺昌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2民初147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168号

沈凯奇：本院受理原告方文英诉被告沈凯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2民初2168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受理费
126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沈凯奇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94号

王理洪、王云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轻纺供销有
限公司诉被告王理洪、王云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517号

叶元福、邢晶：本院受理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2民初151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603号

浙江金果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环
球合一网络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金果
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063号

杭州波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金厦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浙江银帝能源有限公司、张伟彪、刘连连、张祖
标、张永彪：本院受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杭州波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银帝能源有限公司、张伟彪、刘连连、张祖标、张永
彪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5063号民事裁定书
与（2016）浙0106民初50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与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757号

杭州世禾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绍兴电力
设备成套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3757号民事判决
书。杭州世禾电气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返还绍兴电力设备成套公司预付款294300元，并
支付自2016年9月16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
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858号

梁孝勇：本院受理原告赵曼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支付利息。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718号

莫丽黎：本院受理原告张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719号

莫丽黎：本院受理原告张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720号

莫丽黎：本院受理原告张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32号

王轲：本院受理原告宁子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偿还借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1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285号

吴小妹：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及郑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
4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729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866号

袁明香：本院受理杭州浮山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诉袁明香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386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380号

深圳市罗湖区乡音新奇特贸易商行：本院受理原
告华强方特（深圳）动漫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罗湖
区乡音新奇特贸易商行、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2月19日上午9
时00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115号

定州市嘉信文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乐（北
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诉被告定州市嘉信文具有限公
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
年12月19日上午10时00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13号

本院于2017年7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州萧山
浙通物资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杭州
联合银行西兴支行号码为4020005124735667的银行
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年1月22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7月21日，出
票人为杭州聚鑫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萧山浙
通物资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9月22日判决：
一、宣告杭州萧山浙通物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4020005124735667、票面金额人民币5万元整的银行
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
萧山浙通物资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
费人民币100元、公告费人民币650元，由申请人杭州
萧山浙通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109号

蓝省弟：本院受理原告李成集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4日9时30分于本
院三楼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741号

金国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长运旅游有限公司与
被告金国均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191民初741号民事判决书、缴
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缴费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232号

杭州利淘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郝进诉你
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793号

李屹东：本院受理杭州下沙商贸城有限公司诉
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91 民初 179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615号

杭州宝御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闫士桂诉
你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676号

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
第五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唐志明诉被告杭州神州运
输有限公司、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定于2017年12月18日9时00分
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677号

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
第五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廖昌贵诉被告杭州神州运
输有限公司、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定于2017年12月18日9时15分
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678号

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
第五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寅双诉被告杭州神州运
输有限公司、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定于2017年12月18日9时30分
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680号

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
第五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马成伟诉被告杭州神州运
输有限公司、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定于2017年12月18日9时45分
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681号

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
第五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季军诉被告杭州神州运输
有限公司、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定于2017年12月18日10时00分
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10 民 初 5045、5050、5051、5052、

5059号
刘英花:本院受理原告陈建平、徐国平、徐建国、

丁胜国诉你和沈玉泉民间借贷纠纷五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5045、5050、5051、5052、505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三份，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056号

刘英花:本院受理原告盛雪莉诉你和沈玉泉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110民初50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三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063号、5594号

刘英花:本院受理原告丁胜国、贺东敏诉你和沈玉
泉民间借贷纠纷二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5063号、5594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三份，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064、5065、5067、5068、5069
号

刘英花:本院受理原告丁森桂、吴生良、姚阿武、
张永标、殷国华诉你和沈玉泉劳务合同纠纷五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
民初5064、5065、5067、5068、506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三份，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096、5106、5111、5112号

刘英花：本院受理原告王金根、葛沃牛、殷水
仙、凌雪娣诉你和沈玉泉劳务合同纠纷四案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5096、5106、5111、511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882号

孙李平:本院受理原告朱涛诉被告孙李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并定于2017年12月19日9时在本院塘栖
法庭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0229号

吴俏波、王乐宝、杭州东林塑胶有限公司、王

飚：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大港桥梁科学研究有限公
司诉被告吴俏波、王乐宝、杭州东林塑胶有限公司、
王飚、蒋月萍、杭州安通招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2017）浙0110民初10229号民事裁定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0395号

叶国栋、俞巧月：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市余杭区钱
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朱神山、章文静、叶国
栋、俞巧月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21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3624号

叶挺：本院对原告滕红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122民初36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1473号

任苏北：本院受理原告方卫华因与被告任苏北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27民初14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任苏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方
卫华借款7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6月11日起至
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0.4%计算的利息。二、被告任苏
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方卫华为实
现债权的费用5000元。三、驳回原告方卫华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35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任苏北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044号

钱立洪：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淳安县沪千诚鑫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和胡宝善、汪丽萍、唐新成
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12月27日下午14时在淳安县
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7262期

浙江销售2619616元，返奖额1259180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9月2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31541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950元

浙江中奖注数

1009

0

119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9 1 2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262期 投注总额：509306元

04 07 11 13 14

奖池累计72.7349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9月26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125
5445

奖金

0元
1295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7113期
全国销量:316223542元 浙江销量：24331656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嘉兴中1注二等奖。奖池累计5.0764亿元
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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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4注

75注

1443注

67849注

1213695注

11370515注

奖金

8403060元/注

226870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4 06 16 27 29 33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
支行与赵力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
号：20170719001，日期为2017年9月26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已将
其对武义万得福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李晶
灿、王章旭在《平银（义乌）贷字（2014）第
（SW20141225000310）号》贷款合同项下享
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

让给赵力。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
康支行与赵力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赵力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武义万得福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李晶灿、
王章旭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赵
力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文书
规定的法律义务。

赵力联系方式：18368657666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
赵力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地址：北京市
朝阳区建外大街 21 号北京国际俱乐部 188
室，负责人：王丹。北京隆安（湖州）律师事
务所，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吴兴大道
399号（全景大厦）十七层，负责人：陈绍平。
浙江万新律师事务所，地址：浙江省湖州市
吴兴区吴兴大道 399 号（全景大厦）十七
层。负责人：周桂珠。

为整合资源及人力优势，实现规范化、
规模化的发展，增强在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
力，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与浙江万新律师
事务所进行吸收合并，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1、吸收合并完成后浙江万新律师事务
所原有的财产和债权债务、业务资质及相关
权利义务由合并后的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
所享有和承担。2、浙江万新律师事务所原

有的案卷卷宗、财务账册由北京市隆安律师
事务所承接。3、两所合并后的名称为北京
（隆安）湖州律师事务所，办公地址为浙江省
湖州市吴兴区吴兴大道 399 号（全景大厦）
十七层，负责人：陈绍平，浙江万新律师事务
所注销。4、浙江万新律师事务所全体人员
于注销后成为北京（隆安）湖州律师事务所
人员。除作为派驻律师以外的其他律师，报
总所同意后，与北京隆安（湖州）律师事务所
重新签订聘用合同。个别人员变更执业机
构或单位，不再此限。

特此公告！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浙江万新律师事务所

北京隆安（湖州）律师事务所
2017年9月28日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北京隆安（湖州）律师事务所
与浙江万新律师事务所合并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杨欢理发店相州江（身份
证号：330683198801042056，浙江省嵊州
市崇仁镇东岗头村人）：

你未经批准从2016年9月23日起擅自
在绍兴市越城区昌安街218号（桂花苑1幢
商场 02 号）为顾客提供理发、美容服务，本
局依法对你作出行政处罚。但你至今尚未
履行，现予以催告。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
规定，现将催告书（绍越卫催〔2017〕6号）实
施公告送达。（催告书详见绍兴市越城区卫
生和计划生育局公众网通知公告栏 http://
wsjs.sxyc.gov.cn）。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7年9月28日

催告书送达公告


